教育部認定24小時研習時數統計表
	申請人
	
	服務學校

(全銜)
	
	職稱
	
	擔任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
	□  是

□  否

	申請認證之
「經歷」期間
	     年      月  ~

年     月
	合計年資
	 年            月
	學校所在地
	縣(市)
	鄉(鎮市區)

	教育部認定24小時研習時數記錄，申請者需符合下列課程類別及時數：

類別代號 1：核心課程類-環境教育概要、環境倫理、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各2小時，合計6小時。

類別代號2：學校環境教育實務類-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、資源整合及伙伴關係建立、環境教育推動要領與成效評估、環境教育體驗各2小時，合計8小時。

類別代號3：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類：永續發展、環境變遷與防災、生態保育、節能減碳與能源管理、資源使用與循環型社會各2小時，合計10小時
申請者請將個人研習記錄記載於本表以下各欄位，並註記其所屬教育部認定之以上4項課程類別，建議依照以上課程類別，事先分類後，依序記載，以利於核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倘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列)

	研習日期
(年/月/日)
	課程名稱
	課程類別(請填上述課程類別代號)
	主辦單位
	核定時數
	教育部核准文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研習時數合計
	           小時

	申請者簽名
	
	填表日期
	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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